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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0/2021_2022__5B_E4_B8_8

A_E6_B5_B7_E5_B8_82_c47_80167.htm 各有关单位： 根据《关

于2005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及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国人厅发〔2004〕97号），经上海市人事局和上海市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，现将《上海市2005年度全国

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及考务工作安排》印发给

你们。请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和报名组织等相关工作。 本通知

及相关文件、表格可在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网站

（http://www.spta.gov.cn）和21世纪人才网

（http://www.21cnhr.gov.cn）的“考试动态”栏目内查询和下

载。 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 二○○五年四月五日 一、报名条

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遵纪守法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

，可申请参加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： （一）经济类

、工程类大专毕业，工作满5年，其中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

满3年； （二）经济类、工程类本科毕业，工作满3年，其中

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1年； （三）取得经济类、工程类

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、研究生班毕业，工作满1年； （

四）取得经济类、工程类博士学位； （五）非经济类、工程

类专业毕业，相对应的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年限延长2年；

（六）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，但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经济、

会计、审计专业初级资格考试，取得相应专业技术任职资格

，并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5年。 以上专业工作年限计算

至2005年12月31日。 获准在本市就业的境外人士可以参照上

述条件报考。 二、免试部分科目条件 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



满2年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为经济类、工程类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人员，可免试一科相应考试科目。其中，评聘为高

级工程师（含相应专业副教授、副研究员等）职务的人员，

可免试《建筑工程评估基础》或《机电设备评估基础》；评

聘为高级经济师（含相应专业副教授、副研究员等）职务的

人员，可免试《经济法》；具备高级会计师、高级审计师（

含相应专业副教授、副研究员等）职务的人员可免试《财务

会计》。 凡申请免试的考生，必须提供资格证书和聘书原件

及复印件，从事资产评估相关专业工作年限由本人档案所在

单位人事部门出具证明，以上证书复印件和工作年限证明件

均交报名点留存。 三、考试成绩管理办法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

业资格考试成绩实行滚动管理办法，参加5个科目的考试人员

必须在连续3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；参加4个科

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，方可

获得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